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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屆新北市政府樹木保護委員會第 4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6 年 9 月 18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貳、地    點：本府 28 樓都委會會議室 

参、主 持 人：葉副市長惠青 

肆、主席致詞(略)。 

伍、報告案 

案由：檢視上次會議紀錄(公開於綠美化環境景觀處：https://goo.gl/JAeE5C)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陸、審議案 

案由一：審查作業小組已通過土城護樹聯盟提報 1株榕樹列管珍貴樹木案，提

請大會審議。 

說明：經現場勘查及文件初步審查，符合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

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(附件 1)。 

地段 樹種 測量結果 

土城區明德段 8 地號上私有土地 榕樹 

1 株 

樹木胸高直徑經量測

各分枝主幹計算後達

95.79 公分(附件 2) 

決議： 

1. 符合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，照案

通過。 

2. 依據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8 條及第 9 條之規定，未經土地所有權

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同意，仍可提報列管珍貴樹木。 

3. 未來辦理相關珍貴樹木提報審議案時，需依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

11 條之規定辦理，並加強局處協調及聯繫，將審查公告結果即時行文

給工務局、城鄉局等，以便相關局處受理建照發放或基地開發使用時

列入審查要件。 

案由二：審查作業小組已通過八里區公所提報 2棵列管珍貴樹木案，提請大會

審議。 

說明：經現場勘查及文件初步審查，符合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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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。 

地段 樹種 測量結果 

八里區頂罟公園內公有土地 (中山

段 862 地號)  

榕樹 

2 株 

胸高直徑分別達 113

及 134 公分(附件 3) 

決議：符合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，

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三：審查作業小組已通過三芝區公所提報 1棵列管珍貴樹木案，提請大會

審議。 

說明：經現場勘查及文件初步審查，符合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

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。 

地段 樹種 測量結果 

三芝區八賢里 2 鄰 14 號前

私有土地(舊小基隆段八連

溪小段 35 地號)  

大葉雀榕 

1 株 

胸高直徑達 150 公分(附件 4) 

決議： 

1. 符合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，

照案通過。 

2. 本樹亦符合歷史文化價值，請管理單位特別注意附生及部分腐蝕

問題，以減少颱風造成的危害。 

案由四：審查作業小組已通過永和區公所提報 1棵列管珍貴樹木案，提請大會

審議。 

說明：經現場勘查及文件初步審查，符合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

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。 

地段 樹種 測量結果 

永和區永和區永福水門旁

公有土地(永福段 583 地號

及 584 地號) 

印度橡膠樹 

1 株 

胸高直徑達 201 公分(附件 5) 

決議： 

1. 符合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，

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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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樹冠不是很廣，請管理單位需有相應的保護措施，讓本樹木得到

更好的保護。

案由五：審查作業小組已通過金山區公所提報 1棵列管珍貴樹木案，提請大會

審議。 

說明：經現場勘查及文件初步審查，符合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

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。 

地段 樹種 測量結果 

金山區下六股 39 號前公有

土地(聖德段 1886 地號)  

榕樹 

1 株 

胸高直徑達 121 公分(附件 6) 

決議： 

1. 符合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，

照案通過。

2. 請管理單位特別注意樹木部分有中空腐朽及蟻類危害。

案由六：審查作業小組已通過樹林區公所提報 1棵列管珍貴樹木案，提請大會

審議。 

說明：經現場勘查及文件初步審查，符合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

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。 

地段 樹種 測量結果 

樹林區博愛街 33 號旁私有

土地(博愛段 18 地號) 

茄苳 

1 株 

胸高直徑達 98 公分(附件 7) 

決議： 

1. 符合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，

照案通過。

2. 茄苳樹高資料更新，樹木有傾斜及空洞狀況，為了安全，應搭設

纜繩，請盡速對樹木進行修剪。

柒、臨時動議

案由一：審查作業小組已通過吳○瑋先生提報 1株榕樹及 1株樟樹列管珍貴樹
木案，提請大會審議。 

說明：經現場勘查及文件初步審查，榕樹經丈量結果樹胸徑達 111 公分，

樟樹經丈量結果樹胸徑達 120 公分，均符合新北市樹木保護自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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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第 3 條第 1 目之規定。 

決議： 

1. 符合本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，

照案通過。 

2. 榕樹建議管理單位加強修剪及拓寬植穴，樟樹建議管理單位拓寬

植穴，並以纜繩作拉撐，防止樹木劈裂。 

附帶決議： 

1. 依據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之規定，危木亦可提報珍貴樹木審議。 

2. 依據樹木保護自治條例之規定，未經土地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管

理人同意，仍可提報列管珍貴樹木。 

3. 受保護的珍貴樹木，請積極掛牌、巡察及健檢。 

4. 從受理申請到審議案決議全程應公開透明。 

案由二：3 位提案者進入樹保委員會場表達意見。 

決議：  

1. 土城彈藥庫山坡地違規使用案，請業務單位蒐集相關事證，協同

公所了解相關情形，並於下次樹保委員會議中提出報告。 

2. 樹保議題請在景觀處網站設立專區，從受理申請到審議案決議全

程應公開透明。 

3. 如相關案件涉樹保或水保相關議題，工務、城鄉等局處受理建築

執照申請、發放執照過程時請加強審查，並請會辦景觀處提供審

查意見。 

4. 旁聽注意事項，請納入書面意見，並於下次樹保委員會議中提出

討論。 

捌、散會：中午 12:40。 




